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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女士到一家刚开张营业的商场购物时，在商场入口处由于

地面太滑不慎跌倒，后经医院诊断为左膝皮外软组织挫伤，

共花去医药费1500余元。当张女士找商场索赔时，商场以已

在门口设立警示标志为由拒赔（据查，商家确实在商场入口

处安放了一个“小心地滑”的警示牌）。双方协商未果诉之

法院。 对本案，有两种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商场不应该承

担赔偿责任。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8条第一款规定：“

经营者应当保证其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

全的要求。对可能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商品和服务，应当

向消费者作出真实的说明和明确的警示，并说明和标明正确

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的方法以及防止危害发生的方法。”由

于商场已在大门入口处醒目位置安放了“小心地滑”的警示

牌，已尽到了合理的、充分的提示义务。张女士看到警示牌

后理应预见到地面可能比较滑，应格外小心，却没有做到足

够的谨慎而使自己遭受了身体伤害，完全是其自己的原因造

成的，故商场不应承担责任。 第二种意见认为，商场应该承

担赔偿责任。因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7条明确规定，消费者

在购买、使用商品和接受服务时享有人身、财产安全不受损

害的权利。这就是消费者的安全保障权。这是消费者在购买

商品、接受服务时所享有的一项重要的最起码的权利，也是

消费者购买商品、接受服务的基础、前提。该商场虽已在入

口处放置了警示牌，但只是尽到了其应有的提示义务，而没



有尽到其完全的安全保障义务。商家既然在入口处设置了“

小心地滑”的警示牌，就说明其对地面滑是明知的，存在着

安全隐患。而对有安全隐患的地方没有进一步采取措施避免

危害发生，仅仅是竖一个牌子，还是有过失的。那么，商家

就应对自己的过失行为承担责任。依据消法第11条“消费者

因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时受到人身、财产损害的，享

有依法获得赔偿的权利”的规定，商家应该赔偿张女士的医

药费等各项损失。 笔者倾向于第二种观点。首先，相对于商

家来说，消费者是弱势群体，他对周围环境的感知、认知能

力要差得多，而商家对自己的设施情况比消费者要更清楚、

更了解些，对于刚开张营业的商场其地面肯定比较光滑，应

该能预见到有人可能会失脚跌倒，存在安全隐患，那么从保

障消费者的安全角度来看，应该采取一些必要措施防止隐患

发生，而不单单是在门口立一个警示牌。因消法第18条明确

规定了经营者对消费者负有保证安全的义务，而“小心地滑

”的警示牌只是提示注意义务，而不是完全的保证义务；况

且该条款还要求经营着对可能危及人身、财产安全的隐患有

采取“防止危害发生的办法”的措施责任。若您的服务存在

隐患（即地滑，可能有人会跌倒）有瑕疵，那么就应承担相

应的责任。其实这也是服务意识、服务水平、服务质量的问

题；在加入WTO挑战世界的今天，我们的商家以一个什么样

的姿态去面对？如何更好地吸引顾客、留住顾客，如何让“

顾客是上帝”不仅仅是一种口号，真正让“上帝”放心购物

、接受服务则是值得令人深思的。 其次，张女士自己也应承

担一部分责任。作为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在看到

“小心地滑”的警示后，理应加以小心、注意脚下谨慎行走



，却因疏忽大意造成自身伤害，对损害后果的发生也存在有

过错，依民法通则第131条“受害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

，可以减轻侵权人的民事责任”的规定，是属混合过错，故

商家和张女士都有责任，应各自担负相应的民事责任。 最后

，在法院的调解下，双方达成和解，由商场一次性支付张女

士600元，张女士撤回起诉。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